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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鼎五

号” ）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钟鼎五号青蓝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钟鼎青蓝”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684,9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1442%（按计划公告时总股本76,248,960股计

算）。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其中1,984,950股已于2021年11月1日起上市流通，

占公司总股本的2.6032%（按计划公告时总股本76,248,960股计算）。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6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钟鼎五号、钟鼎青蓝拟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984,95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6032%（按计划公告时总股

本76,248,960股计算）。

2023年1月14日，公司收到钟鼎五号、钟鼎青蓝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钟鼎五号、钟

鼎青蓝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64,75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578%（该比例为不同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比例的合计数，详情请参见“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中（一）的相关备

注）。 钟鼎五号、钟鼎青蓝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钟鼎五号， 及其

一致行动人钟鼎

青蓝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684,916 6.1442% IPO前取得：4,684,91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钟鼎五号，及其一致行

动人钟鼎青蓝

4,684,916 6.1442%

钟鼎五号和钟鼎青蓝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上海鼎迎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合计 4,684,916 6.144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钟鼎五号，及

其一致行动

人钟鼎青蓝

864,751

1.0578

%

2022/7/1

5～

2023/1/1

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52.6－173.5

142,036,

173.1

未完成：1,

120,199

股

3,820,

165

4.5439

%

备注：上表中减持比例1.0578%为不同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比例的合计数。 而减持前持

股比例6.1442%与当前持股比例4.5439%差额并不等于减持比例1.0578%， 系因在此次减持期间，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第一期归属于2022年6月29日完成股份登记， 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于2022年8月30日完成股份登记，导致股份被动稀释所致。 具体计算详情见下表：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总股本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股权激励实施导致被

动稀释

2022年7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76,248,960 / 0.0159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7月15日~2022年8月29

日

人民币普通股 76,446,760 245,532 0.3212

定向增发实施导致被

动稀释

2022年8月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76,446,760 / 0.5266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8月31日~2023年1月1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84,071,656 619,219 0.7366

以上表格中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差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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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95,000.00万元–111,000.00万元

盈利：33,300.2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5.28%-233.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76,110.80万元–92,110.80万元

盈利：8,290.3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18.07%-1,011.0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1元/股–0.24元/股 盈利：0.0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会计师进

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期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在全球通胀持续扩散、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全球消费市场相对低迷、主要原材料价格下跌

等不利因素的扰动下，公司坚持聚焦智慧显示、智慧家庭组网和LED全产业链三大业务板块，持续夯实

研发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及智能制造实力。 在保持传统业务智慧显示与智慧家庭组网业务头部地位的

同时，保证了公司第二增长曲线LED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各业务板块均实现稳健发展。

智慧显示板块，公司致力于成为智慧显示领域软硬件一体化全方位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核心产品液

晶电视ODM出货量位列行业前列，同时公司持续夯实智能制造运营能力，稳固公司业绩“基本盘” 。

LED全产业链板块，公司目标清晰、聚焦龙头，积极拓展Mini/Micro� LED（下称MLED）新型显示

业务，进一步投资建设Mini� LED芯片及Mini� LED显示屏项目，完成了产业链内从芯到屏的垂直一体

化布局。 芯片领域，公司将极致的经营管理能力与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紧密结合，运用了业内最先进的

设备、全套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经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工艺创新，打造了业内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智慧

工厂。 2022年，公司产品主要为照明应用LED产品、Mini� LED背光及Mini� LED显示产品；封装领域，公

司积极进行市场拓展，已成为三星LED、索尼、LG、夏普、康佳、创维、TCL等国内外知名客户的长期合作

供应商；显示应用领域，公司推出使用全倒装芯片的Mini� COB显示屏，目前已有600条COB显示模组生

产线，其中新扩产的500条生产线于2022年底正式投产运营，产品量产化的直通率及良率已实现业内领

先。

智慧家庭组网板块，公司聚焦通信领域和IoT领域，充分发挥规模化的智能制造优势，拓宽产品品

类、开拓更多的应用场景，努力提升市场份额，为用户个性化、智能化需求的满足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可

能性，为智慧生活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2023年，公司将坚持传统业务（智慧显示与智慧家庭组网）与新兴业务LED全产业链双轮驱动的战

略，开拓新的业绩增长点。 智慧显示业务将保持市场占有率，同时推动技术的迭代升级，构建智慧显示行

业的产业集群；LED全产业链业务将垂直一体化的协同优势最大化。 芯片领域将全力扩张Mini� LED背

光及Mini� LED显示产品的市场份额，产品陆续拓展到植物照明、红外LED、UV、VCSEL等高端细分领

域。封装领域将坚持国际化战略，服务公司上下游业务，与客户达成更多战略合作。显示应用领域在量产

化核心技术已突破的基础上，有了新产能的加持，公司将定位中高端新型显示市场，致力于推动MLED

显示行业的技术迭代， 推动MLED新型显示技术的应用从专用、 公共、 商用等大屏端显示拓展到

AR/VR、智能穿戴等C端消费应用领域；智慧家庭组网业务将发挥规模化制造优势，推动通信终端技术

和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为智慧生活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四、风险提示暨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结果，具体的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34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12,154.0000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48,616.1968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本次发行

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607.7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237.0500万股，约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309.2500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

略配售情况将在2023年1月20日（T+2日）刊登的《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1月17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1月17日（T-1日，周二）14:00-16: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磊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2〕2325号）。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鑫磊股份” ，股票代码为“301317”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3,93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20.67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6.5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809.95万股，占本发行

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1,120.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鑫磊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6,670.6922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786.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23.95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06.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55109115%，有效申购倍数为3,919.8912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1月1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730,29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87,155,259.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30,20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825,275.3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0,239,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8,350,46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

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2,025,94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泰证券包销，中泰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30,202股，

包销金额为6,825,275.34元。 中泰证券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84%。

2023年1月16日（T+4日），中泰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中泰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泓晟国际中心17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13870、010-59013880

发行人：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6日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959 号文核准。 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福斯达” ，股票代码为“603173”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6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675,520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65,348,448.0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24,480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6,051,552.00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999,011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4,581,555.15�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989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8,444.85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熊玲瑶 熊玲瑶 247 4,606.55 0 0 247

2 杨燕 杨燕 247 4,606.55 0 0 247

3 周洪英 周洪英 247 4,606.55 0 0 247

4

霍山衡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霍山衡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47 4,606.55 0 0 247

5 葛尧伦 葛尧伦 247 4,606.55 4,606.35 246 1

合计 4,606.35 246 989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325,469 股，包销金额为 6,069,996.85�元，包销比例为 0.81%。

2023 年 1 月 16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6

日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瀚新材”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6,666,667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0,000,667 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6,666,000 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5.59 元 / 股。

江瀚新材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江瀚新材” A 股股票 26,666,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1 月 17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9,139,35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09,022,17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445925%。 配号总数为109,022,170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09,022,1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088.43 倍， 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665,667 股，约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0,001,000 股，约占本次

发行总量 9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50356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6

日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方软件”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2〕3040 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

荐机构”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发行人证券简称为“英方软件” ，证券扩位简称为“英方软件” ，证券代

码为“688435”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8.66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094.6737 万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142,010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534,096 股，占发行

总量的 12.1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607,914 股

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13,071,64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99%；网上发行

数量为 5,341,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01%。

根据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369.1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841,500 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230,141

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99%，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3.6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182,5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39.01%，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4.2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399142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及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

构为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投资”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兴证资管鑫众英方软件 1 号员工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英方软件 1 号资管计划” ）。

战略投资者实际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全称 类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兴证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1,034,661 4.94% 39,999,994.26 - 39,999,994.26 24

2

兴证资管鑫众英

方软件 1号员工

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499,435 7.16% 57,968,157.10 289,840.79 58,257,997.89 12

合计 2,534,096 12.10% 97,968,151.36 289,840.79 98,257,992.1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013,645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71,147,515.7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68,855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6,527,934.30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230,141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34,157,251.06 元；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170,786.54 元；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7

末“4” 位数 243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英方软件 A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

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 2,97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298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

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795,133 股，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7.08%，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3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

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68,855 股，包销金额为 6,527,934.30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92%，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81%。

2023 年 1 月 16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

与承销协议的约定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7

发行人：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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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